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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郭双林

大千世界总是平衡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
会，每当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与之相对立
的现象出现，具体到赌博这一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在
中国历史上，赌博与禁赌，如影之于形，几乎是相伴而
生，相并发展。

就目前所知，最先把赌博作为一种刑事犯罪，运用
法律来予以禁止的，是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

自秦到隋，虽然没有完整的禁赌律文传世，但从秦
用《法经》、汉承秦制以及汉以后修律均以汉《九章律》
为基础这一情况来推断，这一时期也是禁赌的，而史书
中零零星星关于当时一些官吏因赌受罚的记载，也证
实了这一点。

留传至今最为完整的禁赌律文是《唐律疏议》中的
相关规定。其中的《杂律·博戏赌财物》明确规定：凡参
赌者，所得赃物不满绢价五匹者，各杖一百。达到绢价
五匹者，比照偷盗论罪，判徒刑一年。依此类推，如果
赢的是多人的财物，则累计对折论罪。赌输之人，按从
犯定罪。开赌场及提供赌具者，不收财物者杖一百，收
财物者，按抽收多少，比照盗窃论罪。由上可知，唐朝
禁赌，不仅参赌者，而且开赌场及提供赌具者均在惩处
之列，而惩罚的力度，最低是杖一百，多者按照数量比
照偷盗论罪。宋朝时颁布的《宋刑统》基本沿袭了《唐
律疏议》的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金、元以后，各朝法律加重了对参
赌官员的处罚力度。金朝曾专门制定禁止品官赌博的
法律。元朝规定，不论参赌者及开赌场者，一经发现，
各杖七十七，钱物没收入官。有官职的罢免，一年后在
杂职内叙用。再犯则加徒一年。捕吏应捕故纵者，笞
四十七，收受赌物者与参赌者同罪。参赌者自首免
罪。必须当场抓获、人赃俱获才能科罪，不得辗转攀
指，否则要追究主管官吏的责任。明朝制定的《大明
律》及《大明律集解附例》继承了元朝在禁赌方面的主
要规定，即凡参赌者、开赌场者，一经抓获，不分首从，
不论赃物多少，一律杖八十，钱物入官，若是用自己的
房屋做赌场者，除杖八十外，还要将房屋入官。如果是
官员参赌，罪加一等。但亦以现场抓获为止，不许攀
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作赌场的房屋入官，这在
处罚力度上是一个重大改革。清承明制，《大清律》关
于禁赌的规定，与《大明律》的规定基本相同。

在禁赌法律方面变化比较大的，是清末的修律。
1911年清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第22章“赌博罪”
规定：（1）赌博财物者，处1000元以下罚金。但以供人
暂时娱乐之物为赌博者不在此限。（2）以赌博为常业
者，处三等（三年以上五年以后）至五等（一月以上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褫夺公权。（3）开赌场者，除处三等
至五等有期徒刑、褫夺公权外，并科以 500 元以下罚
金。（4）发行彩票者，处四等（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得褫夺公权。购买
彩票者，处100元以下罚金。以上各罪凡未及开设或未
获利者，依未遂罪论处。以后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
党政府在禁赌方面基本沿袭了清末的有关规定。

与此同时，历朝统治者还颁布一系列禁赌敕令、告
示、条例甚至特别法规，作为对刑法的补充。这些敕
令、告示、条例、法规在当时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而且
在处罚力度上，要比普通刑法重许多。

就立法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禁赌律法经各种敕令、
条例补充后，应该说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的问
题是，这些禁赌法令究竟是否得到贯彻执行？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历史上因赌博而丢掉性
命或被断手、卸脚的人至今尚未发现，但因赌博而被判
刑、丢官、失爵、革除功名的人却并不少见。从西汉到
南北朝时期，历代颁布的禁赌法令部分得到了贯彻执
行。宋以后，或许由于年代的关系，在史书保留了大量
有关因赌博而被刑的案例，甚至有个别案例的处罚力
度，还超出了普通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

古代法制

古人轶事

喊冤换得一命：
古时也有“疑罪从无”

郭华悦

如今，看古代题材的影视剧，常可看到这么一
幕：犯人被判斩刑，在公堂上高喊冤枉，可主审官大
喝一声，拖下去！于是，犯人一边喊着冤，一边被拖
往刑场……

其实，这多半是现代人想当然的场景。这一
幕，在宋代就不太可能出现。

宋代有这么一条法律，被判斩刑的人，只要行
刑之前喊冤，这斩刑就得立刻停止。接着，换其他
官员重审此案，原来的主审官必须回避。有人不禁
得问了，若是每次斩首前都喊一下冤，是不是就不
用死了？一拖再拖，得拖到什么时候？

当然，朝廷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北宋
规定，斩刑犯人可以喊冤三次，有三次的重审机
会。也就是说，临刑前，只要张张嘴，一声“冤枉呀，
大人”，就可以让铡刀立刻停下，这小命暂时就保住
了。古代审案效率低，时间长，三次重审下来，为自
己争取个一年半载的，不是问题。到了南宋，可以
喊冤的次数增加到了五次。

当然，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法令的执行程
度，关键还得看当时的情况。

比如一些衰朝末代，庸官当道，碰到一个无能
的，直接把自己当聋子，任你喊破了喉咙，也不为所
动，干脆利落地斩了，也大有可能；而在一些政治清
明的年头，或者碰到一个好官，一声“冤枉”一个灵。

宋人的笔记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
被判斩刑，前后共喊了近十次“冤枉”，回回都能灵
验。当时是孝宗朝，任贤得人，吏治清明。犯人一
声“冤”，官员就重审。本来，喊了三五次，也就到极
限了。可犯人不服，官员也负责，每次都得折腾一
番。最后，也没法证明犯人无罪。但犯人又口口声
声“冤枉”，怎么办？经过请示大领导孝宗后，下了
判决书，免犯人一死，算是有了交代。

这跟现在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或“疑罪从
无”，已经很接近了。

刘黎平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节制饮酒是个人美德和政治美
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纣王的灭亡据说跟好酒贪杯有很大关
系，因此，那时候的人总要想方设法劝阻老大不要好酒贪
杯。在长期的劝阻过程中，就产生了巧妙的方法，而巧妙之
处就是艺术产生之处，文学诞生之初。例如《史记·滑稽列
传》里的“淳于髡传”，关于他如何劝齐威王戒饮的段落，是
很精彩的。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却发挥了很
好的外交作用，当楚国加兵齐国时，淳于髡凭借自己的外交
智慧，从赵国借来精兵十万，解除了外患。齐威王设宴庆
祝，宴会上，齐威王问淳于髡：“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
给的是一个有弹性的答案：“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酒

量居然还可以这样伸缩自如，答案太违和了，请解释。
淳于髡接下来描述了几个场面，而随着场面的变换，他

的酒量也在变换。他说，如果齐威王在场，执法官员也自
场，他战战兢兢，哪敢放开肚皮喝，喝个一斗就醉了；如果陪
老爸的客人饮酒，也不敢放肆，恭恭敬敬陪着，吃点残羹冷
炙，经常要端酒杯敬酒，所以喝个两斗就醉了；如果遇上老
友，聊聊天，叙叙旧，说说悄悄话，气氛轻松，“饮可五六斗径
醉矣”。看来气氛越随和，酒量越大。如果是乡里开派对，
男男女女坐在一起没压力地慢慢喝，可以猜拳小赌，握了异
性的手不会负道德法律责任，眼睛盯着看也不会被批评（若
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
手无罚，目眙不禁……），那情况又不同了。淳于髡肯定亲
历其事，描述得极有现场感，什么前面有掉下来的耳环，后
面有丢失的簪子，其实就是表达在亲密的气氛当中，他能喝
个八斗才有三分醉。还有接下来的发展：天黑之后，大家更

亲密了，互相紧挨着，酒杯一片狼藉，鞋子嘛，你穿我的，我
穿你的，或者说，我踩着你的脚，你踩着我的鞋，没有了彼
此，这时候，淳于髡说自己最放得开，能饮一石（当此之时，
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此时的场面，真有点像《弟子规》里
所说的“饮酒醉，最为丑”，《弟子规》的作者是不是也受了这
篇文章的启发呢？

说到这，淳于髡趁机对齐威王进行教育，说这饮酒
得适可而止，否则“酒极则乱”，您瞧瞧我淳于髡喝醉了
的场面有多难堪。齐威王是以善于纳谏出名的，一听淳
于髡的话就明白了，于是说好，今天不饮了，从此也戒掉
了通宵喝酒的习惯（乃罢长夜之饮），并且还请淳于髡监
督他饮酒。

这篇传记的积极意义不只是停留在劝人节制饮酒上，
更在于它在先秦文学当中，生动详实地描绘了当时人们饮
酒相欢的场面。

战国“娱乐明星”巧劝国君节制饮酒

《唐律疏议》明令禁赌
重者按偷盗罪处罚

禁赌十条拓片
鸣冤鼓


